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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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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本行其他信息公

告，该等公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雅戈

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

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即上市日），本行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相关程序 时间

董事会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股东大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取得银监会关于增资方案批复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申请文件被证监会受理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

通过发审会审核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取得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２

号

资金到帐和验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办理完成股权登记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发行概况

发售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发行数量

３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议案，本次发行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第三届董

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为

１１．６３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派发了现金红利（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

利

２

元），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１１．４５

元

／

股。

募集资金量

４

，

３９４

，

７４５

，

０５７．０５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费、律师费

用、审计师费用等）

１８

，

７５９

，

８２０．５３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４

，

３７５

，

９８５

，

２３６．５２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境内战略机构投资者电力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境外

战略投资者华侨银行、境内战略投资者雅戈尔、境内战略投资者富邦控股与境内战略投资者华茂集团。

本次非公开发行电力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认购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华侨银行认购

１４６

，

３２０

，

５２９

股，雅戈尔、富邦控股和华茂集团各认购

７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

（

１

）宁波市财政局

性质：机关法人

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１９

号

（

２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

注册名称：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

法人代表：时利众

法定住所：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１３８

号天宁大厦

２０－２１

层

经营范围：实业项目投资、电力能源开发，煤加工电能协作；金属材料，矿产品（除专营商品）、机电设备

（除轿车），建筑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

２

、华侨银行

华侨银行成立于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总部位于新加坡， 注册地址为

６５ Ｃｈｕｌｉａ Ｓｔｒｅｅｔ ＃２６－００ ＯＣＢＣ

Ｃｅｎｔｒｅ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４９５１３

，股本为

７０

亿新币（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法定代表人为

Ｄｒ． Ｃｈｅｏｎｇ Ｃｈｏ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华侨银行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

─

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银行中

国”）正式开业。 华侨银行中国目前除在上海设立总部外，在北京、成都、天津、厦门、广州和重庆设有六家分

行，在青岛设有代表处，同时在上海和成都各拥有两家支行。

主营业务：华侨银行提供一系列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包括消费者金融服务、公司金融服务、投资服务、

私人银行服务、交易银行服务、资金业务以及股票经纪业务。

３

、雅戈尔

注册名称：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西段

２

号

经营范围：服装制造；技术咨询；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仓储；针纺织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建筑材

料、机电、家电、电子器材的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

４

、富邦控股

注册名称：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汉平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长春路

２

号

４

、

５

楼

经营范围：工业实业投资，商业实业投资。

５

、华茂集团

注册名称：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万茂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西门望春工业区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项目投资；纺织品、服装制造；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批发、零售；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中介；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建筑施工；园林绿化；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

赁；商品信息咨询、计算机设备维护、应用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电力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华侨银行、雅戈尔、富邦控股和华茂集团均为

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人重大关联交易均按照正常的商业程序和规定进行，没有发生损害股东权益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１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重大关联交易

２００９

年全年，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共

２

笔，均为日常借款业务，详细情

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周转额度 实际业务余额 扣除保证金后实际业务余额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

贷款

１８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共

２

笔，详细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业务种类

业务发生

日

业务到期日 币种

原币发生

金额（单

位：万元）

扣除保证金后敞

口（折合人民币，

单位：万元）

中基宁波对

外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

进口代付

２０１０

年

０２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

美元

１４９４．５５ １０２０２．５５

中基宁波对

外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

开立进口信

用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美元

１５４５．２２ １０５４９．９８

２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交易外，发行人最近一年未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其他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并不会导致发行人与电力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华侨银行、雅戈尔、富邦控

股、华茂集团的关联交易增加，相关关联交易（若发生）仍应在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一）保荐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 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保荐代表人：邱志千、刘凡

项目协办人：梁宗保

联系人：马尧、杨海、姜颖、周继卫、陈晨、周宇、胡建敏、朱钰、李娴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７

（二）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 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金勇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江惟博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二号南银大厦

２１

层

签字律师：何斐、蒋雪雁

（四）审计机构

名 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葛明

签字会计师：严盛炜、张路

名 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戴定毅、康吉言、童冰薇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１

宁波市财政局 国家持股

１０．８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７．１６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７．１６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７．１６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７．１６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７．１６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２．１６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ＱＦＩＩ １．８４ ４６

，

０９９

，

４７１ ０

１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９ １９

，

７３５

，

４１６ ０

注：（

１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签署的《一致行动关系确认函》，

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

２

）因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宁波财政局和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所持股份分别被冻结

２４

，

８９３

，

４３５

股

和

１６

，

５０３

，

４２５

股。

（

３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是

ＯＶＥＲＳ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合格境外投资

者（

ＱＦＩＩ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１

ＯＶＥＲＳ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３．７４ ３９６

，

３２０

，

５２９ １４６

，

３２０

，

５２９

２

宁波市财政局 国家持股

９．３６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８．６５ ２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８．６５ ２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８．６５ ２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７．１１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６．２１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８７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ＱＦＩＩ １．６０ ４６

，

０９９

，

４７１ 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

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５ ２１

，

５７９

，

７８９ ０

注：（

１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签署的《一致行动关系确认函》，

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

２

）因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宁波财政局和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所持股份分别被冻结

２４

，

８９３

，

４３５

股

和

１６

，

５０３

，

４２５

股。

（

３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是

ＯＶＥＲＳ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合格境外投资

者（

ＱＦＩＩ

）。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３２

，

０３１

，

７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２８％

。 本次发行后，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述人员持股股数不变，持股比例变更为

１．１１％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

，

６９８

，

９７５ １．０３ ３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４０９

，

５１９

，

５０４ １４．２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４７４

，

３０１

，

０２５ ９８．９７ ０ ２

，

４７４

，

３０１

，

０２５ ８５．８０

股份总数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２

，

８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１ ０．５８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２１ ３．９０

注：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均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４ ０．５１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１７ ４．９０

注：（

１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将得到提升，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

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较大幅度增加。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４３．７６

亿元，在

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测算基础，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资产增加到

２

，

１４１．３７

亿元，增长

２．０９％

；净资产增加到

１４９．１２

亿元，增长

４１．５３％

。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所改变。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亦不会出现实际控制人，故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在治理

结构上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即宁波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

人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均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６

年发布）编制，其中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分别为“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３６８

号”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２１６

号”，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为“安永华明（

２０１０

）审字第

６０４６６９９２＿Ｂ０１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摘自公司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本文中引用的财务数据，未经特别说明，均为按新会计准则口径编制并且按照合并报表口径填列或计算。

（二）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６９６

，

６６１ ４

，

１７５

，

５０６ ３

，

４０３

，

７９５ ２

，

２４３

，

７８６

利润总额

１

，

５２０

，

６１２ １

，

７４９

，

７１５ １

，

５２２

，

８８３ １

，

１８４

，

８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６２

，

５４６ １

，

４５７

，

４４６ １

，

３３１

，

７３７ ９５１

，

０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１４０

，

４４６ １

，

３５６

，

９０３ １

，

３５２

，

６３５ ９１６

，

３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２７

，

７２２ １６

，

５４１

，

９１９ ５

，

９２１

，

０２９ ５

，

６２９

，

５０８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０９

，

７６１

，

２１１ １６３

，

３５１

，

８６６ １０３

，

２６３

，

１９１ ７５

，

５１０

，

７７１

存款余额

１２８

，

３７４

，

８２０ １１０

，

７５２

，

４６１ ７６

，

２２１

，

７４０ ５５

，

５１４

，

０４４

贷款余额

９３

，

６０５

，

６９０ ８１

，

８６３

，

８４９ ４９

，

１５５

，

９６６ ３６

，

５０２

，

４５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５３６

，

１７８ ９

，

７４１

，

９８３ ８

，

８０５

，

００４ ８

，

０２２

，

３１７

（三）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１ ０．５８ ０．５３ ０．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５１ ０．５８ ０．５３ 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０．４６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４１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９８ １４．９６ １５．１２ １１．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２５ １５．７９ １５．９１ １８．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８２ １３．９３ １５．３６ １１．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０７ １４．７０ １６．１６ １７．４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０．２５ ６．６２ ２．３７ ２．２５

（四）主要监管指标

项目 标准值

２０１０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期末 年末 年末 年末

资本充足率（

％

）

≥８ １０．８１ １０．７５ １６．１５ ２１．００

核心资本充足率（

％

）

≥４ ９．０４ ９．５８ １４．６０ １８．９９

流 动 性 比 率

（

％

）

人民币

≥２５ ３９．３９ ４６．１７ ５６．４４ ６１．６２

外币

≥６０ ９９．５２ ６８．８６ １４６．２２ ６１．４１

存贷比（本外币）（

％

）

≤７５ ６９．０２ ６９．４０ ６４．４９ ６３．９５

拆借资金比例

（

％

）

拆入资金比

≤８ ５．１７ ６．０４ ０．１８ １．２７

拆出资金比

≤８ ０．４８ ０．３７ １．１６ －

不良贷款比例（

％

）

≤５ ０．６２ ０．７９ ０．９２ ０．３６

拨备覆盖率（

％

）

２０５．６９ １７０．０６ １５２．５０ ３５９．９４

利息回收率（

％

）

１００．１３ ９８．１９ ９９．３６ ９９．５４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

）

≤１０ ４．０３ ４．７９ ３．２３ ２．３７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

≤５０ ２８．２１ ３３．７８ ２４．５４ ２１．１７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

）

≤１５ ６．２６ ６．７４ ４．１３ ２．９８

正常贷款迁徙

率（

％

）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０．４８ ４．８８ ３．５９ ７．５０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２．７４ ７４．２４ １１．２６ １．９３

不良贷款迁徙

率（

％

）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２０．７７ １７．９２ ４４．１９ ５２．５９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２２．４５ ２９．０７ ６８．８３ ３７．９６

成本收入比（

％

）

３７．１９ ４１．３７ ４０．２３ ３６．４８

注：（

１

） 上述监管指标中，存贷款比例、不良贷款比率、拨备覆盖率、总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入比为按

照监管口径根据经审计的数据重新计算，其余指标均为上报人民银行（银监会）数据。

（

２

） 资本充足率

＝

资本净额

÷

表内外加权风险资产总额

×１００％

其中：资本净额

＝

核心资本

＋

附属资本

－

扣减额

（

３

） 流动性比率

＝

流动性资产期末余额

÷

流动性负债期末余额

×１００％

（

４

） 拆出资金比例

＝

拆出资金期末余额

÷

各项存款期末余额

×１００％

（

５

） 拆入资金比例

＝

拆入资金期末余额

÷

各项存款期末余额

×１００％

（

６

） 存贷款比例

＝

各项贷款期末余额

÷

各项存款期末余额

×１００％

，该比例按照本外币合并计算。

（

７

） 不良贷款比率

＝

五级分类后三类贷款期末余额

÷

各项贷款期末余额

×１００％

（

８

） 拨备覆盖率

＝

期末贷款损失准备总额

÷

期末次级、可疑、损失类贷款总额

×１００％

（

９

）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

对同一借款客户贷款总额

÷

资本净额

×１００％

（

１０

） 最大十家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

对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

÷

资本净额

×１００％

（

１１

）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

对最大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

÷

资本净额

×１００％

（五）非经常性损益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５７

，

４４９ ２０４ １８３ ３

，

２２３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７

，

３４３ １４０

，

７００

（

５３８

）

３７

，

５６７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 － ６５１ １

，

０９９

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

６

，

１６３

）

会计政策变更应付职工薪酬中福利费余

额冲减当期费用

－ － － １

，

８６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

１

，

９９１

） （

３

，

２５９

） （

２８

，

１９８

） （

１

，

７５７

）

所得税的影响数 （

４０

，

７００

） （

３７

，

１０２

）

７

，

００４

（

１

，

０９９

）

合计

１２２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５４３

（

２０

，

８９８

）

３４

，

７３４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１．４５

元

／

股， 发行股数

３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４

，

３９４

，

７４５

，

０５７．０５

元，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用

１８

，

７５９

，

８２０．５３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

，

３７５

，

９８５

，

２３６．５２

元，将全部

用于补充资本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人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第五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要求，过程中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

发行过程按照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认购对象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核准。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认购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境外战略投资者新加坡华

侨银行有限公司认购

１４６

，

３２０

，

５２９

股、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华茂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各认购

７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的安排不存在利用其关联人地位在本次发行中损害公司和其它中小

股东利益行为，且其认购股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与发

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保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邱志千 刘凡

保荐期限： 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

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保荐协议其他主要条款

以下，甲方为宁波银行，乙方为中信证券。

１

、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

１

）获得乙方根据本协议规定提供的保荐服务；及时获悉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在乙方履行

保荐职责所发表的意见不符合甲方实际情况时，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报告有关乙

方的保荐工作情况；

（

２

） 甲方及其高管人员以及为甲方本次发行与上市提供专业服务的各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将全力

支持、配合乙方履行保荐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检查、培训及持续督导工作），为乙方的保荐工作提供必

要的条件和便利，亦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监管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

３

）在合理要求的情况下，为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和履行本协议之目的使乙方及其顾问能够与甲方及

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关联机构或联营机构及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前述各方的高管人员、

雇员、审计师及其他顾问、客户、供应商等具有重要业务关系的相关方进行联络和接触；

（

４

）向乙方及其顾问提供并使乙方及其顾问能够得到相关尽职调查资料；

（

５

）确保甲方文告必须在与乙方协商后方可发表、公布或提供。 如果任何甲方文告可能会对甲方或其

任何子公司的股份价格或市场或证券产生影响，则未经乙方事先同意，甲方不得发表、公布或提供该甲方

文告；

（

６

）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乙方通报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及时提供乙方发表保荐工作相关独立意

见所必需的资料；

（

７

）甲方将根据乙方及乙方保荐代表人的合理要求，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措施，以期实现本协议的目的；

（

８

）负责聘请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并督促该等中介机构

在乙方的协调下参与尽职调查并配合乙方的保荐工作；

（

９

）甲方应在与监管机构的联系方面与乙方保持密切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及时向乙方提供提交“发行

保荐书”、“上市保荐书”所需要的各种文件和信息，接受监管机构调查、检查时与乙方保持良好沟通；

（

１０

）本次发行与上市完成后，甲方应根据法律及其他监管规则，尽快办理甲方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有关手续，以实现上市；

（

１１

）在推荐期间内，如甲方发生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资产、人员、财务、股权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化，甲

方应保证相关事项不会对本次发行与上市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并在上述事项发生之日提前至少

３

个工作

日与乙方沟通，并取得乙方同意；对于甲方不可预见或无法控制的情况而引起的重大变化，甲方应在其知

晓或应当知晓相关事项发生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与乙方沟通；

（

１２

）在持续督导期间内，甲方应当遵纪守法，规范经营履行承诺，并不得发生以下事项之一；如发生以

下任一事项，甲方应自知道或应知道以下事项发生之日起

１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乙方：任何甲方文告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实际盈利低于盈利预测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证券上市当年累计百分

之五十以上募集资金的用途与承诺不符；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程序违规，涉及金额较大，达到监管机构认

定的标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涉及金额较大，达到监管机构认定的标

准；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涉及金额较大，达到监管机构认定的标准；违规购买或出售资产、借款、委托资产

管理等，涉及金额较大，达到监管机构认定的标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侵占甲方利益受到行政处罚或者

被追究刑事责任；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情节严重，达到监管机构认定的标

准；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可能导致乙方承担保荐法律责任的违规行为；

（

１３

）在持续督导期间内，甲方应全力支持、配合乙方做好持续督导工作，为乙方的保荐工作提供必要

的条件和便利，及时、全面提供乙方开展保荐工作、发表独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并确保甲方高级管理

人员尽力协助乙方进行持续督导；

（

１４

）对于乙方在持续督导期间内提出的整改建议，甲方应会同乙方认真研究核实后并予以实施；对于

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可能存在违反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 甲方所聘请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或者其他不当情形、保荐代表人在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过程中受到非正当因素干扰或甲方不予以配合的，以及甲方存在其他不当行为的，甲方应按照乙方要

求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

（

１５

）持续督导期间内，甲方应在与监管机构的联系方面与乙方保持密切合作，保证乙方了解有关甲方

与监管机构联系的与乙方履行本协议相关的一切信息；

（

１６

）履行发行文件列示的募集资金使用、投资项目实施等承诺事项；根据监管要求建立募集资金存

储、使用和管理的内控制度，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规定，明确募集资金

使用（包括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与乙

方及募集资金托管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在专用账户中，从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约定额度以上的，应当通知乙方；授权乙方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托

管银行查询甲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

１７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的义务；

（

１８

）法律及其他监管规则要求的其他义务。

２

、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

１

）依法对甲方、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关联机构、联营机构及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尽

职调查、审慎核查；

（

２

）对甲方履行本协议的情况有充分知情权；有权要求甲方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有关规定要求和本

协议约定的方式，及时通报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

（

３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甲方进行回访，查阅保荐工作需要的甲方的材料，要求甲方及时提供其发表独

立意见事项所必需的资料；

（

４

）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乙方工作人员或乙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列席甲方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会议，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程或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

５

）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乙方工作人员随时查询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

６

）对甲方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

（

７

）指派保荐代表人或乙方其他工作人员或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甲方进行实地专项核查，必要时可聘请

相关中介机构配合；

（

８

）对甲方进行定期或专项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

（

９

）在推荐期间内，本次证券发行与上市完成之前，甲方不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的，乙方可发表保留

意见，并在保荐文件中予以说明；情节严重的，乙方有权不予推荐或撤销推荐；

（

１０

）本次证券发行与上市完成之后，在持续督导期间内，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可能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督促甲方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节严重的，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

１１

）乙方可以通过其选择的任何媒体宣布或宣传其根据本协议接受委托和

／

或提供的服务，以上的宣

传可以包括甲方的名称以及甲方名称的图案或文字等内容。 如乙方要在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布前进行以上

的宣传，应事先取得甲方同意；

（

１２

）乙方负责向中国证监会推荐甲方本次发行与上市；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申请文件、出具保荐

意见；

（

１３

）乙方应当按照法律及其监管规则，对甲方及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

核查，在甲方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有关文件、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协助甲方编制发行文件，

并出具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及其他与本次发行与上市保荐有关的文件、资料；

（

１４

）若乙方更换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应当通知甲方，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报告，说明原因；

（

１５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应当及时告知甲方，记录于保荐工作档案，并可依照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有关规定公开发表声明、向中国证监会或者证交所报告；

（

１６

）乙方提交保荐文件后，应当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并承担下列工作：组织甲方及其中介机

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甲方本次发行与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

职调查或者审慎核查；指定保荐代表人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

（

１７

）督导甲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规定，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机构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制度；

（

１８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包括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为他人提供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

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

１９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

２０

）督导甲方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事先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

２１

）持续关注甲方履行承诺的情况，并督导甲方履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各项承诺；

（

２２

）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

２３

）根据监管规定，每个季度至少对甲方进行一次定期现场检查，并在甲方发生监管规定的情形时，

对甲方进行专项检查；

（

２４

）就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担保的合规性、是否采取反担

保措施等事项、委托理财的合规性和安全性等发表独立意见；

（

２５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监管规则所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宁波银行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３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

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电力公司（与宁波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华侨银行、雅戈尔、富邦控股与华茂集团认购

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１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２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１．４５

元。 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３７５９８．５２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安

永华明（

２０１０

）验字第

６０４６６９９２＿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签订了《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中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根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达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５％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四、公司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的情况，以及其他中

信证券发现公司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中信证券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

告。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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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投资概算

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２０

，

０５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

，

４３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５

，

６２０

万元。

２

、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由本公司在现有厂区内组织实施。

３

、项目实施背景

风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其蕴藏量巨大，全球风能资源总量约为

２．７４×１０１２ｋＷ

，其

中可利用的风能为

２×１０１０ｋＷ

。 积极促进风电的开发利用，是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缓解能源利用造成的环境污染，

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我国政府在会上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

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

至

４５％

，

２０２０

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

１６％

等

一系列目标。 随着全球变暖、温室气体排放日益成为人类生存的威胁，常规能源日渐枯竭，风电作为最有效的降低温室气体

排放的新能源，在国家政策趋向的大背景之下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９

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６０％

以上，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年均约

３０％

的平均增长

水平，在未来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一方面，我国风电资源的开发程度还很低，我国风能可开发储量在

１０

亿千瓦以上：

陆地

１０

米高度层实际可开发储量为

２．５

亿千瓦，近海地区可开发风能储量达到

７．５

亿千瓦，风能资源的储量十分巨大；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的总装机容量方达到

２６００

万千瓦，为可开发储量的

２．６％

左右，开发程度还很低，未来增长的空间广阔。 另一方面，

风电场的运营盈利已经成为现实，随着这几年风电设备零部件及整机的国产化率逐渐提高，风电设备成本逐渐下降，专家预

计

２０１０

年风电机组的建造成本将达到

６５００－８０００

元

／

千瓦，而这一数字在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分别达到

２００００

元

／

千瓦和

１００００

元

／

千瓦；同时，增值税转型从

２００９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这对于设备折旧占成本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的风电场而言十分有

利；再加上政府在上网电价上的保证及

ＣＤＭ

项目出售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收益，风电场已经开始盈利之路，这为风电场投资

开启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根据预测，到

２０１５

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达到

７０００

万

ｋＷ

，年均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８００

万

ｋＷ

。 按照

１ＭＷ

风机约

需用电力电缆

０．８ｋｍ

、控制电缆

２ｋｍ

、电源电缆

２ｋｍ

，今后几年每年约需风力发电用电力电缆

６４００ｋｍ

，风力发电用控制电缆

１６０００ｋｍ

，风力发电用电源电缆

１６０００ｋｍ

。伴随着风力发电的发展，风力发电用电缆的使用量将是相当可观的，前景也是可以

预见的。

目前国内只有远东、宝胜等少数厂家能够生产风能电缆，产能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也在风电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开

拓，参与了“铜芯耐寒、耐扭曲风力发电机用电缆”国家标准征求版的起草工作；风能领域中“风力发电用抗严寒耐扭曲软电

缆”获得实用型专利；所开发的风机电缆得到了上海电缆研究所、浙江工业大学、中国风机协会等专家的首肯，具有优异的电

气性能、机械性能、优良的耐寒、耐扭曲性能，尤其

－ ５５ ℃

下耐扭曲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全过程使用无毒无害的绿色环

保材料，符合欧盟

ＲＯＨＳ

指令标准；并先后中标了阜宁风电项目、响水风电场项目、舟山风力发电项目、内蒙武川风电项目、

锡林郭勒国泰风电场、锡林浩特风电项目、灰腾梁风力发电一期项目等多个项目，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积累。

４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１

年，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２０５０ｋｍ

风力发电特种电缆的产能，达产后年新增营业收入

４６

，

５２５

万

元、净利润

４

，

６２４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１９．５２％

，盈亏平衡点为

５７．０４％

。

（三）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投资项目

１

、投资概算

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２０

，

１５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

，

４２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５

，

７３０

万元。

２

、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由本公司在现有厂区内组织实施。

３

、项目实施背景

从环保节能减排以及我国城市化大发展的背景来说，轨道交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今后的

３－５

年仍将是我国

轨道交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十一五”以来，我国开始加大了铁路投资力度。

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批复铁路投资额达

２

万亿元；同时铁道部修改了《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将营业里程规划目标由

１０

万公里扩大到

１２

万公里。

２００８

年计划投资

３０００

亿元，实际超额完成了投资计划；

２００９

年计划投资

６０００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７００７

亿元，其中完成铁路基本建设投资

６０００

亿元，比上一年增加

２６５０

亿元，增

长

７９％

，超过“九五”和“十五”铁路建设投资总和，近年我国铁路运营线路网长度保持较快增长。 目前的规划是：到

２０２０

年，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１２

万公里以上，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

５０％

和

６０％

以上。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比例已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８．６％

提升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３．３％

，预计到

２０１０

年将达到

５０％

左右。 大量的居民迁往城市居住，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整个城市的人口数量会剧增。 与此同时，城市的市区面积也会增

大，城市工业布局、住宅结构和商业娱乐设施等向郊外延伸，导致客运结构发生变化。 在城市半径增大、城市客运量增加的环

境下，只有平稳性好、容量大的轨道交通才能更好地担当此任。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及时调整宏观

经济政策，提出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政府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规划，大批城市开

始筹建轨道交通。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数量达到

５５

条，运营里程

１５００

公里，并且已有

２８

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规划通

过了国务院审批，

３３

个城市完成了轨道交通规划，到

２０１５

年前后，北京、上海、广州等

２２

个城市将建设

７９

条城市轨道交通

线路，总长度

２２６０

公里，总投资

８８２０

亿元以上。 在未来三四年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资也将持续的保持在高位，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已经进入了处于跨越式发展新阶段。

城市轨道交通及铁路网的大规模建设投资将为相关电缆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

的积累，先后参与了上海、广州、南京、北京、深圳、杭州、重庆、西安等轨道交通的建设，并荣获“

２００９

年轨道交通企业自主创

新

５０

强企业”称号，成为电缆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轨道交通建设的迅速发展将极大刺激对相关电缆的需求。

着眼于未来广阔的市场需求，本项目将大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三个产品：

（

１

）直流牵引电缆：随着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机车车辆运行的稳定性、舒适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直流牵引

成为轨道交通运行的重要基础，在为机车电机提供直流输电的同时，还要具备耐油、阻燃、低烟无卤、防潮、防鼠、防震等特殊

性能。 目前，轨道交通用直流电缆已经逐步开始国产化，但还没有形成十分稳定的格局，公司在该领域已经领先于行业内的

其他公司，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有的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

（

２

）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绝缘机车车辆电缆：在过去

５～１０

年，我国机车本体内用的电线电缆主要考虑耐油及阻燃性能，较

少顾及环保、配置密度及结构尺寸上的要求。 随着人们的安全环保意识更进一步提高，对电线电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

要求电线电缆具有耐油、阻燃，而且具有高机械强度、无毒环保、在结构尺寸上更紧凑。 本项目的产品正是以此为契机，开发

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电缆，通过高能电子加速器的辐照加工，使高分子材料之间的长线形大分子之间通过一定形式的化学键

连接形成网状结构，可以使高分子之间的束缚力大大增强，进而增强材料的热稳定性、阻燃性、化学稳定性、耐滴流性、强度

和耐应力开裂，大大改善交联电缆的各项性能指标。

（

３

）

２７．５ｋＶ

电气化铁路专用电缆：电气化铁路的供电系统（又称牵引供电系统）为将电能从电力系统传送给电力机车的

电力装置的总称，其主要由牵引变电所和接触网两大部分组成。牵引变电所将电力系统输电线路电压从

１１０ｋＶ

（或

２２０ｋＶ

）降

到

２７．５ｋＶ

，经馈电线将电能送至接触网；接触网沿铁路上空架设，电力机车升弓后便可从其取得电能，用以牵引列车。

２７．５ｋＶ

电气化铁道用电缆的绝缘厚度达到

１１．０ｍｍ

，保证绝缘的偏心度

＜８％

和金属屏蔽截面的确定是该电缆的关键。 公司经过研发

已经攻克了绝缘偏心度和金属屏蔽面的技术难关，对绝缘厚度及偏心进行在线监测并自动调整，使绝缘的偏心度控制在

５％

及以下，确保绝缘外表面层电场强度的均匀性；同时铜丝疏绕

＋

铜带扎紧结构保证金属屏蔽可以流过系统发生故障产生的短

路电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了业内领先水平。

４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１

年，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６４３０ｋｍ

轨道交通特种电缆的产能，年新增营业收入

４５

，

３４５

万元、净利

润

４

，

４６２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１９．３９％

，盈亏平衡点为

５９．８６％

。

第三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概况

（一）电气电缆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安市锦城镇钱王大街万马路

１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９

，

２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德生

经营范围：电力设备、器材、橡塑制品生产、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

（二）电气电缆集团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电气电缆集团股东为浙江万马集团有限公司、张珊珊女士，分别持有其

９０％

、

１０％

的股权。 公司不实际经营业务，主要从

事对下属企业的投资管理。

电气电缆集团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２４１

，

６５３．８６ ２２９

，

１１６．４３ １８７

，

３７５．７２

营业利润

１０

，

２４３．８５ １０

，

００５．１４ ８

，

８６６．５９

利润总额

１３

，

６３９．９８ １１

，

６０５．９６ １０

，

９８１．２７

净利润

７

，

８６５．４５ ７

，

４０２．５３ ９

，

３４６．５２

（三）电气电缆集团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电气电缆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９９

，

７８３．２３

非流动资产

５０

，

５０６．１２

总资产

２５０

，

２８９．３５

流动负债

１１４

，

２５４．４２

非流动负债

１８

，

９７９．４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４

，

８１５．５７

所有者权益

７２

，

２３９．９３

２

、合并利润表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２４１

，

６５３．８６

营业利润

１０

，

２４３．８５

利润总额

１３

，

６３９．９８

净利润

７

，

８６５．４５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２２９．８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８２８．６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

，

９９４．９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２

，

３５８．０２

二、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的诉讼情况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电气电缆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本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

潜在的同业竞争。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将继续存在关联交易， 主要是从关联公司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电缆

料。 相关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交易原则，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是

必要的和合法的，并对公司的发展和盈利有积极的影响。

四、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电气电缆集团没有发生业务往来，也没有发生担保事宜。

公司日常商务接待中会从控股股东电气电缆集团租赁车辆，根据双方签署的车队商务接待服务协议书，按不同的车型，

每公里收取

１．５

元

－４

元不等的使用费，

２００８

年发生车辆租赁服务费用

２０．９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发生

１６．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

发生

１

，

５３５．００

元。

第四节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股份发行人：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认购人：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二、认购方式、认购价格、支付方式及锁定期

认购人同意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５％

，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认购价格与其余发行

对象相同。

认购人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将按照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发出的缴款通知的约定，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

价款划入保荐人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认购人认购的股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后生效：

（

１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

（

２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均已批准本次发行股票方案及协议约定的电气电缆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

事宜；

（

３

）电气电缆集团董事会已批准电气电缆集团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事宜；

（

４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及协议约定的电气电缆集团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事宜。

本协议生效后，即构成发行人与认购人之间关于认购股份事宜的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四、违约责任条款

本协议一经签署，双方均须严格遵守，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应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因违

反本协议给守约方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公司章程等是否进行调整；预计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

结构的变动情况

１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不存在整合计划。

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在注册资本方面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此外，公司无其他修改公司章程的计划。

３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预计增加不超过

６

，

６００

万股（含）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数额将在取得中

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４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进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动。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然以电力电缆为主营业务，但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在目前超高压、中低压产品格局之外增

添部分电缆产品，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营运资金更加充足，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

力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增强经营能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良好，项目投产后公司净利润将有所增加，本次发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在本次募集资金过程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度增加；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将相应大幅增

加。 随着项目的实施，其带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将逐年提升，公司现金流状况和经营情况将得到改善。

三、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

争。

公司与控股股东电气电缆集团之间由于商务接待租赁用车存在关联交易；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人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主要是公司从万马高分子采购电缆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与控股股东的其他关联人之

间存在零星的产品购销业务，主要是部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需要用到电力电缆，公司也会参与其招标，但这种业务不存在持

续性，额度也很小。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五、上市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

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资产负债比例分别为

６７．９７％

、

７０．７８％

、

３３．４１％

，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末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为

４６．２７％

，由

于公司业务快速扩张导致对资金的需求较高。 本次发行能明显改善公司的财务机构，提高偿债能力，也有利于公司提升债务

融资的空间，为未来业务拓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形。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风险说明

（一）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虽然是电线电缆行业的骨干企业，在客户、品牌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仍然需要面对国内同行业的有力竞

争。 目前全国的电线电缆生产企业有数千家，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行业集中度较低，在市场拓展中难免出现低价恶性竞争。

公司本次投资的特种电缆产品均属于电线电缆行业中的高端产品， 但是由于相应产品的大规模投产仍需一定的时间，

公司在传统电线电缆产品市场仍会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电力电缆的最主要原材料为铜材，最近几年铜价大幅波动，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在应对铜价波

动方面，公司坚守只获取经营利润的原则，远离铜材投机，通过以铜价为基准来实时报价、根据订单及时锁铜，并辅以套期保

值等方式有效地规避了铜价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三）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公司现有的技术、工艺、市场渠道为基础，结合智能电网、风电、轨道交通领域的最新发展

状况而制定，有助于公司尽快占领新兴市场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但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仍有可能产

生不确定因素，如智能电网的推进速度，致使投资的预期效果不能按照预期步伐实现。

（五）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情况的变化将会影响股票价格。 另外，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重大政策、国内外政治形势、股票市场的供求变化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都会影响股票的价格，给投资

者带来风险。 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市场风险较大，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大，有可能会背离公司价值。 因此，公司

提醒投资者，需正视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可能涉及的风险。

本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0-047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0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6,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详见《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0-021

），

刊载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2010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0079297

】），合同约定对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0

日期间办理业务形成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2,000

万元的担保。

本次签订的

2,000

万元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6,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56

号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学军

公司持股比例：

60%

公司成立日期：

2010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钽及钽合金材料、铌及铌合金材料、贵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板、带、箔、丝、棒、管及其深加工产品，

金属粉末和贵金属盐类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059.14

万元，总负债为

7,489.28

万元，净资产

为

6,569.87

万元，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224.77

万元，利润总额

670.43

万元，净利润为

569.87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1

、同意为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6,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2

、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对其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3

、公司持有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本次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2,00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

2,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0,750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34,

75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

30,75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21%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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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川民初字第

17

号】《民事裁

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昌电力

")

诉四川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四川立信

")

及本公司担保合同追偿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

一、诉讼基本情况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极实业

"

）诉本公司、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昌电力

"

）、

四川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朝华晶化石有限公司、涪陵大华陶瓷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建筑陶瓷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担

保合同纠纷案

(

公司于

2005

年

5

月

10

日、

2005

年

5

月

25

日、

2006

年

1

月

11

日、

2007

年

10

月

18

日、

2007

年

11

月

7

日分别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该诉讼事项的《诉讼公告》及《诉讼进展公告》

)

，经重庆高级人民法院一审【（

2005

）渝

高法民初字第

22

号】、最高人民法院二审【（

2006

）民二终字第

29

号】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西昌电力就本公司对太极实业的

债务在四川立信质押的西昌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43.98%

股权拍卖、 变卖的价款清偿后不足

2.8305

亿元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后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2009

年

7

月

6

日，西昌电力经与太极实业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西昌电力履行支付人

民币两亿元担保债务，太极实业放弃其余权利。

2009

年

7

月

27

日，西昌电力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四川立信向西昌电力支付代偿担保债务两亿元

及相应利息。

2009

年

9

月

3

日，西昌电力向法院申请追加本公司为【

(2009)

川民初字第

17

号】案的被告，并判令本公司与四

川立信连带清偿原告西昌电力两亿元的代偿款（具体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诉讼公告》）。

二、判决情况

西昌电力因本公司重整计划已全部执行完毕，其向本公司主张权利受到限制，故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近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

2009

）川民初字第

1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起诉。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该事项未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有利于本公司重组工作的顺利推进。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本公司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川民初字第

17

号】《民事裁定书》。

六、风险提示。

因公司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了暂停上市。 按

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2008

年

5

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受理并要求公

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目前，公司正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若公司恢复上市

申请最终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一日


